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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水苗族自治县2024年度统筹整合使用财政
涉农资金实施方案（调整）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各项决策部署，进一步推动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强化脱贫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资金保障能力，根据财政部等十部委《关于将脱贫县涉农统筹整合试点政策优化调整至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实施的通知》（财农〔2024〕1号），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等十一部门《关于印发广西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试点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桂财农〔2024〕8号）等文件精神，围绕全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规划、年度工作计划和任务目标，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经济工作会议和农村工作会议、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的决策部署，优化财政涉农资金供给机制，统筹整合安排财政涉农资金，实现脱贫地区乡村产业质量效益进一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水平进一步提升，农村人口进一步增收致富，为衔接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二、基本原则
一是渠道不变，充分授权；二是以县为主，权责对等；三是精准发力，注重实效；四是公开透明、接受监督。
三、总体要求
全面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的决策部署，优化财政涉农资金供给机制，统筹整合安排财政涉农资金。以乡村振兴为目标，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规划为引领，以重点项目为平台，把目标相近、方向类同的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撬动金融资本和社会资金投入乡村振兴，提高财政涉农资金使用效益，形成“多个渠道引水、一个龙头放水”的财政支农投入新格局，实现脱贫地区乡村产业质量效益进一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水平进一步提升，农村人口进一步增收致富。
四、整合资金范围
纳入整合试点范围的资金（以下统称整合资金）包括各级财政安排用于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资金。具体包括：
（一）中央层面的资金。包括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水利发展资金、农业生产发展资金、林业改革资金、农田建设补助资金、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草原生态修复治理补助资金部分）、农村环境整治资金、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用于一般公路建设项目资金（支持农村公路部分）、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扶贫资金、产粮大县奖励资金、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省级统筹部分）、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对农民的直接补贴除外）、旅游发展基金、中央预算内投资用于“三农”建设部分。
（二）自治区层面的资金。包括自治区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自治区少数民族发展专项资金、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用于乡村旅游部分）、自治区林业改革发展资金、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节能减排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方向）、自治区公路水路建设专项资金（用于农村公路部分）、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水利发展资金、库区移民发展专项资金、自治区本级预算内基建资金用于“三农”建设部分（不包括水利工程建设、气象基础设施、农村电网巩固提升工程、生态保护和修复方面的支出）。
（三）市级层面的资金。包括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四）县级层面的资金。包括县级年度预算安排的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五、整合资金额度
2024全县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规模46,087.91万元，其中：中央资金34,457.91万元，自治区资金11,630万元。具体包括：
（一）中央资金。
1.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34,172万元。
2.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285.91万元。
（二）自治区资金。
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1,630万元。
六、统筹整合资金实际投向
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坚持与我县衔接乡村振兴规划紧密挂钩，从县级乡村振兴项目库中选择乡村振兴重点项目，用于农业生产、畜牧生产、水利发展、林业改革发展、农田建设、农村综合改革、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农村环境整治、农村道路建设、农村危房改造、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乡村旅游等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在整合资金范围内打通，统筹安排使用。2024年我县实施具体项目建设内容为：农业生产发展、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其他项目等。
（一）农业生产发展26,814.27万元；其中：产业标准厂房项目5,830万元、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脱贫户和监测对象以奖代补项目9,947.35万元、其它农业生产发展项目11,036.92万元（其中：林业局生产发展项目1,122万元，组织部生产发展项目1,610万元，农业农村局生产发展项目4,126万元，民宗局生产发展项目1,189.11万元，水利局生产发展项目1,100万元，乡村振兴局生产发展项目1,889.81万元）。
（二）农村基础设施项目7,311.73万元；其中：融水苗族自治县乡村振兴村屯道路建设5,792万元，民宗局村寨规划提升项目651.89万元，发改局以工代赈方式项目352.84万元,林业局欠发达国有林场提升项目35万元，交通局通组路道路提升工程项目480万元。
（三）其他类项目11,961.91万元，其中：“雨露计划”扶贫培训及扶贫助学补助1,000万元；2024年项目管理费456.6万元；2024年村级公益性扶贫项目资产管护经费581万元；2024年乡村建设公益性岗位补贴7,668.4万元；脱贫户劳动力（含监测对象）跨省就业一次性交通补助800万元；融水苗族自治县农村危房改造285.91万元；2024年县域内稳定就业劳务补助750万元；融水苗族自治县55个村庄规划编制服务项目420万元。
七、年度建设任务
（一）农业生产发展项目
1.产业标准厂房项目
（1）融水-中国香杉家居板材集聚区—融水县和睦产业园项目（一期）13#、14#标准厂房及室外工程配套道路：
建设任务：建设2栋单层钢构标准厂房，其中13#厂房约5640㎡，14#厂房约3700㎡，及室外给排水、道路等配套设施。
建设地点：和睦工业园。
责任单位：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
资金安排：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260万元。
补助标准：310元/平方米。
时间进度：2024年7月1日—2025年5月30日。
绩效目标：受益村屯：115个脱贫村及2个易扶社区。配套设施受益企业：入驻园区企业；受益户数：3349户 受益人口：13599人。产业带动就业发展，解决群众就近就地就业问题，通过标准厂房建设引进生产企业推动和壮大融水杉木产业的发展，带动包括脱贫户在内的杉木种植户增产增收:厂房出租给企业，租金分配到115个脱贫村及2个易扶社区，增加脱贫村的集体经济收入，脱贫村把租金收入再分配，用于开发脱贫后续公益性岗位等脱贫巩固事业开支;生产经营企业提供就业岗位，产业带动就业发展，解决群众就地就业问题，助力脱贫人员增收。
（2）融水-中国香杉家居板材集聚区—融水县和睦产业园项目（一期）24-26#标准厂房及配套设施：
建设任务：建设2栋单层钢构标准厂房、1栋4层标准厂房及室外配套设施
建设地点：和睦工业园。
责任单位：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
资金安排：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960万元。
补助标准：310元/平方米。
时间进度：2024年6月1日—2025年5月30日。
绩效目标：受益村屯：115个脱贫村及2个易扶社区。配套设施受益企业：入驻园区企业受益户数：3349户 受益人口：13599人。产业带动就业发展，解决群众就近就地就业问题，通过标准厂房建设引进生产企业推动和壮大融水杉木产业的发展，带动包括脱贫户在内的杉木种植户增产增收:厂房出租给企业，租金分配到115个脱贫村及2个易扶社区，增加脱贫村的集体经济收入，脱贫村把租金收入再分配，用于开发脱贫后续公益性岗位等脱贫巩固事业开支;生产经营企业提供就业岗位，产业带动就业发展，解决群众就地就业问题，助力脱贫人员增收。
（3）融水-中国香杉家居板材集聚区—融水县和睦产业园项目（一期）9#标准厂房及室外配套工程：
建设任务：建设1栋单层钢结构标准厂房约12000㎡及室外配套设施。
建设地点：和睦工业园。
责任单位：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
资金安排：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380万元。
补助标准：310元/平方米。
时间进度：2024年4月1日—2025年6月30日。
绩效目标：受益村屯：115个脱贫村及2个易扶社区。配套设施受益企业：入驻园区企业受益户数：3349户 受益人口：13599人。产业带动就业发展，解决群众就近就地就业问题，通过标准厂房建设引进生产企业推动和壮大融水杉木产业的发展，带动包括脱贫户在内的杉木种植户增产增收:厂房出租给企业，租金分配到115个脱贫村及2个易扶社区，增加脱贫村的集体经济收入，脱贫村把租金收入再分配，用于开发脱贫后续公益性岗位等脱贫巩固事业开支;生产经营企业提供就业岗位，产业带动就业发展，解决群众就地就业问题，助力脱贫人员增收。
（4）融水苗族自治县工业集中区——康田香杉科技产业园9-10#标准厂房及配套设施项目：
建设任务：本项目总用地面积39676.95平方米(折合59.51亩)，总建筑面积21790平方米;主要建设2栋单层钢结构标准厂房（其中：9#、10#厂房建筑面积均为10895平方米，建筑高度均为11.40米，单跨最大跨度均为23米，结构类型均为钢结构，基础类型均为独立柱基础）及门卫室，配套道路、围墙、电气、消防及给排水等设施。
建设地点：康田工业园。
责任单位：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
资金安排：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630万元，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600万元。
补助标准：详见方案。
时间进度：2024年7月1日—2025年7月30日。
绩效目标：受益村屯：115个脱贫村及2个易扶社区。配套设施受益企业：入驻园区企业受益户数：3349户 受益人口：13599人。产业带动就业发展，解决群众就近就地就业问题，通过标准厂房建设引进生产企业推动和壮大融水杉木产业的发展，带动包括脱贫户在内的杉木种植户增产增收:厂房出租给企业，租金分配到115个脱贫村及2个易扶社区，增加脱贫村的集体经济收入，脱贫村把租金收入再分配，用于开发脱贫后续公益性岗位等脱贫巩固事业开支;生产经营企业提供就业岗位，产业带动就业发展，解决群众就地就业问题，助力脱贫人员增收。
2.以奖代补产业项目
（1）2024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脱贫户和监测对象以奖代补项目：
建设任务：奖补脱贫户和监测对象“杉、优质稻、鱼、油茶、中药材”5个产业及其他产业。
建设地点：融水镇等20个乡镇。
责任单位：融水镇等20个乡镇人民政府。
资金安排：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8,419.26万元和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528.09万元。
补助标准：详见方案。
时间进度：2024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
绩效目标：扶持脱贫户和监测对象2万户以上、脱贫人口7万人以上产业发展，增加脱贫户收入。
3.其他农业生产发展项目
（1）林业局生产发展项目：
建设任务：培育大径级林木829亩，建设产业生产道路22.3公里，路面为砾石路面，路基宽度4.5米，路面3.5米。
建设地点：怀宝镇、融水镇、四荣乡。
责任单位：融水苗族自治县林业局、国营怀宝林场。
资金安排：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122万元。
补助标准：详见设计方案。
时间进度：2024年3月1日——2024年10月30日。
绩效目标：项目的实施，改良林木生长发育的生态条件，改善林分结构，提高森林质量，有利于推动欠发达国有林场可持续发展，带动脱贫户就业，增加务工收入，改善生活。同时使农户掌握大径材培育的技术要点。。
（2）组织部生产发展项目：
建设任务：建设屠宰生鲜冷链厂区、农贸市场、综合运输服务站、特色农产品创业中心及其他配套用房建筑等。
建设地点：融水镇、四荣乡。
责任单位：融水苗族自治县组织部。
资金安排：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910万元，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700万元。
补助标准：详见设计方案。
时间进度：2024年3月1日——2024年12月30日。
绩效目标：项目建成后，根据使用年限按投入资金年回报率6%给予村集体经济收益，山内10乡镇通往县城的经济商圈中转站，商机无限发展，项目实体商铺经营或出租收入归村集体经济。
（3）农业农村局生产发展项目：
建设任务：建设茶叶加工厂房、生产厂房及配套的设备设施，种植木耳菌棒、豆角、麻竹及设施设备建设等。
建设地点：各乡镇。
责任单位：融水苗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资金安排：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590万元，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2,536万元。
补助标准：详见设计方案。
时间进度：2024年1月1日——2024年10月31日。
绩效目标：延伸茶叶产业链，提高企业连农带农效用。使脱贫户受益，提高脱贫户户均增收。增加集体经济年收入。年均带动农户及村集体收入。
（4）民宗局生产发展项目：
建设任务：建设生产基地产业路，基地产业路支干道硬化，建排水沟、挡土墙。
建设地点：各乡镇。
责任单位：融水苗族自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资金安排：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189.11万元。
补助标准：详见设计方案。
时间进度：2024年4月1日——2024年8月31日。
绩效目标：提升甘蔗基地配套设施，方便群众生产生活出行、农田灌溉，技能培训、产品研发等，带动民族地区群众致富，带动本县民族手工业发展，扶持民族刺绣企业发展。
（5）水利局生产发展项目：
建设任务：供水、饮水、灌溉基础设施建设。
建设地点：全县。
项目责任单位：融水苗族自治县水利局。
资金安排：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100万元。
补助标准：详见方案。
时间进度：2024年9月完成。
绩效目标：山塘除险加固，恢复灌溉功能，保障粮食安全。
（6）乡村振兴局生产发展项目——2024年脱贫人口小额信贷贴息：
建设任务：按时发放全县20个乡镇的脱贫人口小额信贷贴息到使用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对象手中。
建设地点：全县20个乡镇。
责任单位：融水苗族自治县乡村振兴局。
资金安排：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437.9万元、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451.91万元。
补助标准：按银行基准利率
[bookmark: _GoBack]时间进度：2024年1月1日——2024年10月31日。
绩效目标：按时发放全县20个乡镇的脱贫人口小小额信贷贴息，全县受益户超过9000户。
（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类项目
1.融水苗族自治县乡村振兴村屯道路建设项目—县乡村振兴局实施的农村基础设施项目：
建设任务：村屯道路硬化、防护工程、挡土墙。
建设地点：全县。
项目责任单位：融水苗族自治县乡村振兴局。
资金安排：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2,975万元和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2,817万元。
补助标准：详见各项目方案。
时间进度：2024年9月30日完工。
绩效目标：通过项目的实施改善当地群众生产条件，提高群众收入，
2.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实施的农村基础设施项目：
建设任务：建设民族特色村寨基础设施、道路硬化、挡土墙等基础设施项目。
建设地点：各乡镇。
项目责任单位：融水苗族自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资金安排：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651.89万元。
补助标准：80万/公里、761/立方米。
时间进度：2024年8月完成。
绩效目标：保护民族特色村寨，促进乡村振兴发展。
3.县发改局实施的以工代赈方式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建设任务：新建C15埋石砼护岸挡墙。
建设地点：全县。
项目责任单位：融水苗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
资金安排：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352.84万元。
补助标准：详见方案。
时间进度：2024年9月完成。
绩效目标：该项目建成后，防止护坡被冲刷，保护护坡稳定，减免洪灾损失为目的建设，建成后，将保护大量的人口及农田，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保护人口326人，农田75亩。
4.县林业局实施的农村基础设施建：
建设任务：建设林区产业道路硬化0.62公里，硬化路面宽3.5m，厚0.2m。
建设地点：怀宝镇中寨村。
项目责任单位：融水县林业局。
资金安排：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35万元补助标准：详见设计方案。
时间进度：2024年10月完成。
绩效目标：巩固提升完善林场林区路网基础设施建设，对森林资源形成管护网点，改善管护站点人员生产生活，对发展林下经济带动附近村屯脱贫户增加经济收入，有利于林区森林资源的保护和产业发展合理利用。
5.县交通局实施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建设任务：建设路基、路面、涵洞挡土墙。
建设地点：全县。
项目责任单位：融水苗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
资金安排：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400万元和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80万元。
补助标准：55万/公里。
时间进度：2024年6月完成。
绩效目标：通过项目的实施，完成路面扩宽工程，解决群众的出行难问题。
（三）其它（社会发展事业）类项目
1.“雨露计划”扶贫培训及扶贫助学补助：
建设任务：退出户、脱贫户(含监测对象)中、高职学历教育补助，计划补助约6700人。
建设地点：全县。
项目责任单位：融水苗族自治县乡村振兴局。
资金安排：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000万元。
补助标准：计划补助约1300人次，14.15年退出户1200元/生.期，“文秀巾帼励志班”的女学生按1600元/人·学期脱贫户、监测户1500元/生.期，“文秀巾帼励志班”的女学生按2000元/人·学期
时间进度：2024年3月-12月
绩效目标：通过开展“雨露计划”扶贫培训及扶贫助学补助工作，实现脱贫人口、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技能型就业，提高就业质量。
2.脱贫户劳动力（含监测对象）跨省就业一次性交通补助：
建设任务：对脱贫劳动力跨省务工人员进行一次性交通补助，发放交通补助大于等于15000人。
建设地点：全县。
项目责任单位：融水苗族自治县农业农村（乡村振兴）局。
资金安排：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800万元
补助标准：按务工区域给予每人300元、500元、700元补助，有车票的按票面金额给于补助，最高不超过1000元。
时间进度：2024年1月至2024年12月。
绩效目标：通过对跨省务工的脱贫劳动力进行一次性交通补助，做到应补尽补，减轻脱贫劳动力跨省务工负担，促进脱贫劳动力转移就业。
3.2024年乡村建设公益性岗位补贴：
建设任务：结合实际，合理科学开发乡村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乡村治理、其他类公益性岗位岗位6100个。
建设地点：全县。
项目责任单位：融水苗族自治县乡村振兴局。
资金安排：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6,367.4万元和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301万元。
补助标准：补贴标准为1430元/月。
时间进度：2024年1月至2024年12月。
绩效目标：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确保乡村环境卫生和乡村和谐稳定，解决了脱贫人口（含监测对象）的就近就地就业问题，促进低收入脱贫家庭（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就业增收，开发6100个乡村建设公益性岗位。
4.2024年县域内稳定就业劳务补助：
建设任务：对脱贫人口（含监测对象）县域内稳定就业劳务补助。县域内稳定就业规模大约9200人。
建设地点：全县。
项目责任单位：融水苗族自治县乡村振兴局。
资金安排：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250万元和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500万元。
补助标准：对在本县域内就业帮扶车间、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合法经营主体务工就业1个月以上（含）的脱贫劳动力，按务工月数给予最长不超过4个月的劳务补助。其中，列为低收入组的脱贫劳动力（含监测对象）400元/人·月；其他脱贫劳动力（含监测对象）200元/人·月。
时间进度：2024年1月至2024年12月。
绩效目标：2024年脱贫户劳动力(含监测对象)县域内稳定就业劳务补助，实现脱贫人口（含监测对象）县域内稳定就业大约9200人，从而提高外出务工就业积极性，激发劳动脱贫内生动力。
5.2024年项目管理费：
建设任务：项目前期支出、维护项目日常运行。
建设地点：全县。
项目责任单位：融水苗族自治县乡村振兴局。
资金安排：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341.6万元和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15万元。
补助标准：按项目合同发放
时间进度：2024年1月至2024年12月。
绩效目标：项目前期支出、维护项目日常运行，确保项目正常开工
6.2024年村级公益性扶贫项目资产管护经费：
建设任务：对使用原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衔接资金形成的并确权到村的村级公益性扶贫项目资产管护经费进行补助
建设地点：全县。
项目责任单位：融水苗族自治县乡村振兴局。
资金安排：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581万元。
补助标准：按签订合同发放
时间进度：2024年3月至2024年12月。
绩效目标：对使用原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衔接资金形成的并确权到村的村级公益性扶贫项目资产管护经费进行补助，保障资产正常使用
7.融水苗族自治县农村危房改造：
建设任务：149户农村房屋建设。
建设地点：全县。
项目责任单位：融水苗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资金安排：中央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285.91万元。
补助标准：按农户贫困类型补助2-5万元/每户
时间进度：2024年1月至2024年12月。
绩效目标：此项目建成后，为巩固我县脱贫攻坚成果提供了重要基础设施保障。保障149户融水农村住房安全。
8.融水苗族自治县55个村庄规划编制服务项目：
建设任务：安排村庄内的农业生产用地布局及为其配套服务的各项设施；确定村庄居住、公共设施、道路工程设施等用地布局；明确垃圾收集点、公厕等环境卫生设施的分布、规模；确定防灾减灾、防疫设施的分布和规模。
建设地点：全县。
项目责任单位：融水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资金安排：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420万
补助标准：详见设计方案
时间进度：2024年1月至2024年12月。
绩效目标：按桂自然资发[2019]8号、桂发[2019]23号、桂自然资办[2019]93号文件要求进行村庄规划编制，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村庄规划编制技术导则》（试行）等文件，以村民委员会为规划主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充分调动村民参与规划编制的积极性，发挥村民的主观能动性，编制“政府管用、村委好用、村民实用”的村庄规划，并通过专家评审。
    八、明确工作职责
县发改局负责做好本地区社会发展规划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衔接乡村振兴规划的工作，指导项目的实施等。县财政局按照县的部署，牵头会同乡村振兴、农业农村、发改等相关部门提出资金整合方案，及时审核和拨付资金等，并做好整合资金使用情况统计及备案工作。县乡村振兴局指导编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规划、年度实施计划和完善相应的项目库，负责项目的实施以及工作绩效考核等。县审计局负责整合资金审计监督检查等。其他部门根据整合方案确定的项目主管单位，牵头实施相应项目，并切实采取措施加快项目实施进度。
九、组织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资金统筹整合使用工作由县资金保障专责小组负责，具体负责工作组织协调、责任落实和工作推进等。年度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实施方案及调整方案制定报备、预算支出科目调整、项目实施及资金使用情况监督检查、验收考评等工作由县乡村振兴指挥部办公室提出，经县乡村振兴指挥部审批后实施。
（二）规范运行机制。坚持科学规划引导统筹、重点项目主导统筹、民生投入重点统筹等建立“多个渠道进水、一个池子蓄水、一个龙头放水”的机制，放大财政资金的使用效应，引导社会资金和金融资金按整合涉农资金管理办法调整用途。统筹资金将延续脱贫攻坚项目“四制”管理，即项目申报审核制、项目建设招标制、资金国库集中支付制、项目绩效考核制。切实坚持以规划为基础、以项目为支撑，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任务细化到具体项目，明确时间安排和资金需求，在此基础上建立完善乡村振兴项目库，并加强项目储备和实行动态管理，没有入库的项目不得安排资金。
（三）规范资金管理。整合资金管理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等十一部门《关于印发广西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试点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桂财农〔2024〕8号）管理，资金安排使用必须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的需要，实现脱贫地区乡村产业质量效益进一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水平进一步提升，农村人口进一步增收致富，做到“七个不准”：
1.不准借统筹整合使用之名用于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2.不准用于楼、堂、馆、所建设和大中型基础设施建设。
3.不准用于村级办公场所、文化室、文化广场（乡村舞台）、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4.不准用于医疗保障及购买各类保险。
5.不准用于发放部门（单位）、基层干部的津补贴和用于补充部门（单位）公用经费。
6.不准用于平衡预算、偿债或垫资、回购及注资企业、设立基金。
7.不准用于其他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无关的支出。
    脱贫县要在上述资金使用范围内，科学谋划，突出重点，将支持产业发展摆在优先位置，将整合资金优先用于产业项目，着力发展壮大脱贫地区优势特色产业（含必要的产业配套基础设施），促进产业提质增效，带动农村人口就业增收。
（四）切实加强监管。县乡村振兴局、发改局、监察局、审计局、财政局对年度项目建设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定期向县乡村振兴指挥部汇报项目检查情况。对统筹整合涉农资金工作中，因工作不主动造成项目实施进度慢的，或不按规定程序履行报批手续、擅自超出整合方案实施相关项目的，给予通报批评，并依法追究单位领导和相关人员的责任。同时，项目完工后，项目建设单位要将项目资料提交县财政局或聘请有资质的第三方进行结算审核，出具项目决算报告。
（五）推进信息公开。县涉农主管部门根据拟整合的项目，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通过县政府公众信息网、各乡镇政府政务公开栏、各村村务公开栏公布年度项目建设内容、地点、财政扶持政策级资金等信息，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十、其他事项
年度资金整合方案中项目的建设任务，补助标准，资金规模， 筹资方式，绩效目标，计划时间进度，实施地点和责任单位等具体详见附件表格里。

附件：融水苗族自治县2024年度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方案明细表（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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